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自然步道之經營管理分類標準 
從步道規劃及整理建置之觀點，針對步道周邊環境資源敏感性，考量步道建

設與環境容受力之關係，界定全段主要整建目標及原則，由資源特性、利用強度

及設施整建等方向，可將步道概分為以下三類，以作為後續規範之基礎。 

（一）第一類步道 

1.定位 
鄰近聚落或遊憩區，符合大眾健行及賞景需求，可及性高，且安全便
利的一般性步道。 

2.整建及管理原則 

（1）以中強度為設計原則，部份可容許較高強度之設計。 

（2）於不破壞景觀及生態環境下，提供安全、解說及遊憩主體性等級

較高之服務及相關設施。 

（3）步道路線規劃上，應有明顯路徑，並利用不同設計手法，盡量降

低地形困難度，以符合大眾旅遊之基本需求。 

（二）第二類步道 

1.定位 
深入山林自然度較高地區，能滿足自然體驗及生態學習需求，旅程較
長，須基本裝備。 

2.整建及管理原則 

（1）配合步道環境及使用狀況，採用中至低強度之設計。 

（2）在設施整建方面，大致維持環境原貌，僅在部份危及遊客安全及

特殊景觀點，進行低限度發展及整理。 

（3）儘量兼顧環境主體及遊憩主體雙向考量，若有衝突時，則應以環

境為考量主體。 

（4）盡量依循現有路線之地形困難度，潛在危險地區得以生態工法施

作方式改善。 

（三）第三類步道 

1.定位 
符合自然研究、環境保護及體能挑戰目的之路線。 

2.整建及管理原則 

（1）多經過中央山脈保育廊道，為維護特殊生態環境資源，不容許破

壞與改變，除部份路段特殊要求，盡量維持低強度設計，所有可

能整建之設施都應有保育考量。 

（2）以環境主體為主要考量因素，並應保持高度的環境生態保育作業

項目，具相對之冒險性及危險性，避免因遊憩需求而作無謂的開

發，影響原始風貌。 

（3）以管理為主要工作，針對各保護區主要經營目的，經生態環境調

查，配合研究計畫及重要資源敏感性，避開核心區及自然資源脆

弱區域，並得視管理需求推動環境監測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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